
保险单号：

13653270020250008369

内蒙古-非营业客车驾乘无忧（8座以上）电子保险单

鉴于投保人已仔细阅读了本保险产品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已知悉了保险条款中相关责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

保险人义务、保险金申请与给付等），愿意以保险条款的约定为基础向保险人投保本保险产品，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

人同意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投保人信息

投保人姓名 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 性别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 12152700462240527F

出生日期 手机号码 13947701181

电子邮箱 13947701181@qq.com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树林召镇新园街

被保险人信息：驾驶或乘坐以下指定车辆的人员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车牌号 蒙K93F18 车架号 JTEBL29J955009065

发动机号 2TR0113561 核定载人数 8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保险期间 2025年08月14日0时至2026年08月13日24时

保障项目及保险金额

主附险 适用保险条款 保险责任 每座保额（元） 免赔额（元） 赔付比例（%）

主险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版）

基本部分：意外伤害身

故（家庭自用汽车和非

营业客车）

100,000.00 —— ——

主险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版）

可选部分：意外伤害残

疾（家庭自用汽车和非

营业客车）

100,000.00 —— ——

附加险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A

款（2022版）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家

庭自用车和非营业客

车）

9,000.00 —— ——

附加险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驾乘

人员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22

版）

意外伤害医疗（家庭自

用车和非营业客车）
10,000.00 100.00 90

总保险费 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元    ￥240.00 (不含税保费：237.28元，增值税：2.72元)

  具体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其它未尽事宜请以 、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22版）》 《阳光财

、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A款（2022版）》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驾乘人员团体

 为准，此保险条款已由我司向您明示，并认为您是在清楚知晓并同意的条件下投保而;予以承保。本保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22版）》

险合同有效性查询，请访问网站：www.sinosig.com，或致电阳光保险全国统一客服和客户维权电话：95510。

争议处理方式 诉讼

https://epolicy.sinosig.com/digitalBill_download/resource/pdfs/%E9%98%B3%E5%85%89%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A9%BE%E4%B9%98%E4%BA%BA%E5%91%98%E5%9B%A2%E4%BD%93%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4%BF%9D%E9%99%A9%EF%BC%882022%E7%89%88%EF%BC%89.pdf
https://epolicy.sinosig.com/digitalBill_download/resource/pdfs/%E9%98%B3%E5%85%89%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A9%BE%E4%B9%98%E4%BA%BA%E5%91%98%E5%9B%A2%E4%BD%93%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4%BF%9D%E9%99%A9%E9%99%84%E5%8A%A0%E4%BD%8F%E9%99%A2%E6%B4%A5%E8%B4%B4%E4%BF%9D%E9%99%A9A%E6%AC%BE%EF%BC%882022%E7%89%88%EF%BC%89.pdf
https://epolicy.sinosig.com/digitalBill_download/resource/pdfs/%E9%98%B3%E5%85%89%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A9%BE%E4%B9%98%E4%BA%BA%E5%91%98%E5%9B%A2%E4%BD%93%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4%BF%9D%E9%99%A9%E9%99%84%E5%8A%A0%E4%BD%8F%E9%99%A2%E6%B4%A5%E8%B4%B4%E4%BF%9D%E9%99%A9A%E6%AC%BE%EF%BC%882022%E7%89%88%EF%BC%89.pdf
https://epolicy.sinosig.com/digitalBill_download/resource/pdfs/%E9%98%B3%E5%85%89%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99%84%E5%8A%A0%E9%A9%BE%E4%B9%98%E4%BA%BA%E5%91%98%E5%9B%A2%E4%BD%93%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5%8C%BB%E7%96%97%E4%BF%9D%E9%99%A9%EF%BC%882022%E7%89%88%EF%BC%89.pdf
https://epolicy.sinosig.com/digitalBill_download/resource/pdfs/%E9%98%B3%E5%85%89%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99%84%E5%8A%A0%E9%A9%BE%E4%B9%98%E4%BA%BA%E5%91%98%E5%9B%A2%E4%BD%93%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5%8C%BB%E7%96%97%E4%BF%9D%E9%99%A9%EF%BC%882022%E7%89%88%EF%BC%89.pdf


特

别

约

定

1、本保险单承保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乘坐或驾驶保险单中载明的机动车辆行驶过程中或为维护车辆继续运行（包

括加油、加水、故障修理、换胎等）的临时停放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的保险责任。

2、每辆机动车的车上人员本保险最多可投保5份，对于多投保部分，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3、本保险单仅适用于8座以上的非营业客车。

4、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额以保险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为限。

5、每个被保险人各项保险责任的累计赔偿限额以每座保额为限；各项责任的全车（8个座位以上）累计赔偿金额以每

座保额*核定座位数为限。

6、意外伤害住院津贴的每座日给付金额=意外伤害住院津贴责任每座保额/最高累计给付天数，免赔住院天数为3天，

最高累计给付180天。

7、意外伤害医疗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元，赔付比例为90%。

8、出险时若车辆实际载人数小于或等于核定载人数，该车辆上被保险人各保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为:本保险单

上所载该保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

9、出险时若车辆实际载人数大于核定载人数，该车辆上被保险人各保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为:本保险单上所载该保

障项目的每人保险金额x该车辆的核定载人数÷该车辆的实际载人数。意外伤害残疾赔付标准，按照保单主险条款所附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标准编号为JR/T0083-2013）中意外伤害残疾一至十级对应给付比例为意外伤害残

疾保额的100%，90%，80%，70%，60%，50%，40%，30%，20%，10%，保险合同中其他条款与本特约存在不一致的，以本

特别约定为准。

明

示

告

知

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及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变更申请、体检报告及书面约定共同构

成，任何口头或非书面约定均无法律效力。

2、请确认保险人已向您明确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权利与义务、理赔程序及理赔材料等保险

条款内容，特别对其中的保险人免除条款 ，您已充分理解且无异议。

3、收到本保险单后，请您仔细核对，如有错漏或与投保实际不符，请您立即通知本公司进行书面批改更正，其他方

式的更改无效。

4、若发生保险事故，请您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在保险条款规定或约定的时间内及时通知本公司。

重

要

提

示

1、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

读，理解客户保障声明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并无欺瞒，上述一切陈述及本声明

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处理。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同的合法表现形式。本投保人基于对所投保

险种的条款的完全认识和理解，同意如发生有关投保险种、保险金额等方面的分歧，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电子记录凭证等数据电文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生效的唯一合法有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保

险

人

签单公司信息：达旗刘秀兰门店

签单机构：达旗刘秀兰门店 地址：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美林家园迎新华街21底店

销售机构：达拉特旗刘秀兰阳光保险专属代理店(个体工商户)

邮政编码：014300    网址：www.sinosig.com    签单日期：2025年08月13日

电子保单签章

核保：刘秀兰 制单：刘秀兰
经办：刘秀兰 执业证件编号:

00009315060000002024000569



 


